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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師長同仁，面對著疫情新常態，要同時堅持崗位與防疫工作，大家辛苦了! 

鑑於疫情的不斷變化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教育部的防疫措施亦持續演進，學校則參據相關
政策並衡酌實際狀況因應調整實施。以下，謹提供校園主要防疫因應面向的資訊供卓參。

倘仍有疑義時，提供諮詢聯繫窗口如下。惟溫馨提醒您，諮詢聯繫窗口屬防疫資源，考量人
力負荷與承載量能，請確認使用的必要性，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：

• 學生確診通報衛保組：03-9317170 

• 教職員確診通報環安衛中心：03-317277

• 校安執勤中心：03-9364006

• 人事室請假相關疑問：03-9317023

• 課程相關疑問 (註冊課務組)：03-93170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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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教務類
教師授課、學生修課、學習評量…

• 取消「學校1/3 以上科、系、所之班組有確診者或密切接觸者，得實施暫停全校實體課程」

的規定。

• 取消「全班性先暫停實體課程1～3 天等待疫調匡列作業」的規定。

• 自5月9日(星期一)起，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，有確診學生或密切接觸者之

課程，授課教師得經與學生討論後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，但應確保學生學習成效，並請依

以下說明辦理：

• 一般課程採遠距教學，期末考得採線上或實體方式辦理。

• 實驗及實作課程以實體為原則，請規劃安全距離之上課方式，師生於實驗室時務必確

實戴口罩。

• 申請線上授課，須由任課教師與全體選課學生簽名確認，經系所主管核准後，填具申

請單並檢附全體選課學生簽名單，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備查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一般修課班級中有確診個案，同班同學是否匡列「密切接觸者」進行居家隔離？

• 不會。

•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，匡列居家隔離者方式與普通民眾規定一致，僅
針對確診個案同住家人進行匡列，如住宿學校則針對同寢室室友進行匡列，不會因屬共
同授課/修課班級師生而被匡列居家隔離者。

• 一般修課班級中有確診個案，同班同學如有接觸，需要如何因應？

•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，且「確診個案前2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如與確診
個案「在無適當防護下(如摘下口罩)，曾於24 小時內累計大於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」的
師生，才必須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停止到校，但不會被匡列為「密切接觸者」。

• 前述「3 天防疫假」不計假別且不納入學生出缺席紀錄，亦不扣減其學業評量之成績。

• 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1 人1 試劑進行快篩，如快篩結果陽性，則再重新依前述規定辦理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，什麼情況會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？

• 大專校院一般修課班級中出現確診個案，且「確診個案前2日內」曾到校上課，如與確
診個案「在無適當防護下(如摘下口罩)，曾於24 小時內累計大於15 分鐘面對面之接觸」
的師生。

• 與「確診個案前2 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進行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
的人員。

• 前述「3 天防疫假」不計假別且不納入學生出缺席紀錄，亦不扣減其學業評量之成績。

•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，與個案共同修課，共同進行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
動，且未被認定進行「3 天防疫假」的接觸人員，可否自主請假？

• 共同修習一般課程，或是進行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的人員，如因
個人感受疑慮，亦可自主申請「防疫假」，請假日數不併入事病假計算，但學校不會
提供快篩試劑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學校匡列居家隔離或要求實施3 天防疫假的師生，快篩試劑如何發放？

• 因與確診個案在學校宿舍同寢室而須比照「同住親友」實施自主防疫0+7天(打滿三劑)
或居家隔離3+4 天(未打滿三劑)者，由學校發放1 人3 劑快篩試劑。

• 因與確診個案接觸而必須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停止到校者，由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1 人
1 試劑進行快篩。

• 如因個人感受疑慮而自主申請「防疫假」者，學校不會提供快篩試劑。

• 為避免宿舍群聚感染，學校有何防疫配套措施？

• 依「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宿舍防疫管理指引」，區分一般型宿舍與
隔離型宿舍，針對宿舍管理與安全維護、場所整備原則、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理、消
毒規範、公共空間管理、宿舍餐飲管理、住宿生個人防疫措施、出現發燒或疑似症狀
之處理方式、工作人員及學生健康管理及訓練、通報、疑似及確診個案應變措施等，
本校均定有配套措施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學生在宿舍需要配合什麼防疫措施？

• 門禁管制期間，進入宿舍之人員請一律配戴教職員工生證以供識別，並每日測量體溫。

• 各棟宿舍安排有專人(如:宿舍幹部)每日關懷住宿人員身體狀況，如有特殊狀況立即通報宿
舍管理員。

• 配合宿舍出入門禁管理，非必要，謝絕家長、廠商與訪客等進出宿舍。

• 學生於宿舍公共空間應全程佩戴口罩，用餐、飲水及盥洗除外；宿舍寢室內，不強制佩戴
口罩，倘為多人一室，應保持寢室內通風。

• 學生可於寢室內食用餐食，惟應保持環境通風且勿與室友共同食用或分享餐點；並用餐完
畢後，餐具及容器應立即妥善清理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學校宿舍有確診個案，匡列「密切接觸者」進行居家隔離的條件為何？

• 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，且該確診個案與其他教職員工生於學校宿舍同寢室者，比照
「同住親友」需實施自主防疫0+7天(打滿三劑)或居家隔離3+4 天(未打滿三劑)，並由學
校發放1 人3 劑快篩試劑。

• 學校遇宿舍有確診個案如何安置？同寢室的室友如何居家隔離？可否留宿照護/隔離？

• 學校宿舍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離者，以返家居家照護及隔離為原則，但下列例外情形
可留校照護/居隔：

• 在外無住所之境外生。

• 返家路程遠且無同住家人可接送。

• 家中無符合指揮中心規定之居家照顧或隔離場所。

• 校內住宿確診者或受匡列者，請配合防疫政策，以返家居隔為原則。



02 學務類
學生住宿、請假、社團、活動…

• 在外賃居學生出現確診個案，以及該個案同租共住之室友，如何處置？無法於租屋處進行
居家照護或隔離，可否入住學校宿舍進行照護/隔離？

• 在外賃居學生輕症確診個案及居家隔離者，以在租屋處進行居家照護或隔離為原則，
如有困難情形無法在租屋處或返家進行照護/居隔，得向學校尋求安置於校內隔離宿舍。

• 學校宿舍有確診個案，同樓層或同區域寢室學生是否匡列「密切接觸者」或實施「3 天防
疫假」？

• 宿舍管理已有一定防疫措施，因此比照普通民眾確診僅匡列「同住親友」進行居家隔
離，不擴及鄰居或社區住戶；學校宿舍確診個案亦僅匡列同寢室室友需進行居家隔離，
不擴及同樓層或同棟寢室住宿生。



03 總務類
環境維護、清潔消毒、校園進入…

• 進入校園注意事項

• 校園維持開放，取消實聯制、進入校園或各大樓空間應進行體溫量測、手部清潔消毒
及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。

• 進入校園運動得免戴口罩，惟需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。

• 學校師生請自主落實防疫措施，維持個人衛生好習慣，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交距
離；於出入公共場域落實體溫量測等相關措施。

• 環境清潔消毒

• 各管理人員定期清潔消毒公共空間及常接觸之設施設備、物品表面，室內空間保持通
風及空氣流通。



04 人事類
教職員工請假、居家辦公…

• 依教育部111年5月7日校園因應COVID-19防疫授課方式調整實施原則，教職員工防疫相

關假別說明如下:

• 本校教職員工確診、居家隔離時:

• 確診:7+7

• 公假7天。

• 自主健康管理7天:得申請居家辦公(請先簽奉核定後，至人事考核系統／居家辦公項下，完成工作
日誌維護)，或請自己的假。

• 同住親友確診而需居家隔離:3+4

• 防疫隔離假3天。

• 自主防疫4天:得申請居家辦公或請自己的假。

• 防疫照顧假:

• 因子女就讀學校暫停實體課程及請防疫假期間，家長如需照顧子女，得申請防疫照顧

假。(不給薪；亦得以事假【家庭照顧假】、休假或補休辦理)。



04 人事類
教職員工請假、居家辦公…

• 校園中出現確診個案，教職員工生在什麼情況下，會被匡列為「密切接觸者」並進行居家
隔離？

• 大專校院出現確診個案，且該確診個案與其他教職員工生於學校宿舍同寢室者，須比
照「同住親友」需實施自主防疫0+7天(打滿三劑)或居家隔離3+4 天(未打滿三劑)，並
由學校發放1 人3 劑快篩試劑。



05 環境安全衛生類
防疫物資、教職員工疫情…

• 若曾與確診者密切接觸之教職員工，是否會再被匡列為「密切接觸者」？

• 教職員工與確診者於「確診前2日內」有摘下口罩交談、吃飯或直接接觸累積達15分鐘以
上，實施3天「防疫假」（計算方式為最後接觸日+3），停止到校，但不再被匡列為
「密切接觸者」。

• 學校匡列居家隔離或要求實施3 天防疫假的教職員，快篩試劑如何發放？

• 因與確診個案接觸而必須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停止到校者，由學校提供防疫假教職員工1
人1 試劑進行快篩，若快篩結果陽性，則依陽性處理規範辦理。

• 如因個人感受疑慮而自主申請「防疫假」者，學校則依教育部之規定，不提供快篩試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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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診後準備之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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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 環境安全衛生類
防疫物資、教職員工疫情…

• 酒精、次氯酸水及顏色標籤領取時間？

• 原則上，每1-2月發放一次防疫物資。因此，各單位均會有1-2月防疫物資量，但若因臨
時增加公務使用所需時，請至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首頁下載「國立宜蘭大學因
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防疫物資領取申請單」，申請成功後將補發。

https://eposh2.niu.edu.tw/files/11-1013-2692.php


06 運動教育類
體育館開放規定、運動防疫規範…

• 體育課強烈建議全程配戴口罩。尤其從事具有身體接觸或無法維持社交距離之運動種類

或行為樣態時，如有疑慮，可全程佩戴口罩。

• 開放對象：校內教職員工生、校外申請核准之計畫、有氧舞蹈班等 (六、日校外人士須

符合體育館防疫規範第四條之規定)。

• 開放時間：

• 體育館：平日08：00〜21：30，假日13：00〜19：00

• 半戶外運動廣場：平日08：00〜21：00，(17：00〜21：00夜間開燈)。

假日開放時間13：00〜19：00。

• 採單一入口，取消實聯制，但仍需遵守量測體溫。校外人士符合接種年齡者需完成（第3劑）

接種，或3日內快篩陰性證明，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。

• 校內外確診者與居家隔離者或防疫假者，不可進入體育館。

• 各場地活動結束後，進行清消工作，相關借用運動器材進行消毒工作。



06 運動教育類
體育館開放規定、運動防疫規範…

• 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中有確診個案，是否會匡列「密切接觸者」進行居
家隔離？

• 不會。

• 與「確診個案前2 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進行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
的人員，必須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停止到校，但不會被匡列為「密切接觸者」。

• 體育課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中有確診個案，彼此如有接觸，需要如何因應？

• 與「確診個案前2 日內」有摘下口罩共同進行體育課程、運動訓練、樂團或社團等活動
的人員，必須實施「3 天防疫假」停止到校。

• 前述「3 天防疫假」不計假別且不納入學生出缺席紀錄，亦不扣減其學業評量之成績。

• 學校提供防疫假師生1人1 試劑進行快篩，如快篩結果陽性，則再重新依前述規定辦理。



07 圖資類
校外人士暫不開放、調整開放時間、學生身分者借書期限展延

• 開放對象：開放持証人士(民眾借書証、眷屬証、校友証、宜大之友証、退休證、館合證等)
入館，校外人士暫不開放臨時閱覽証換取。

• 調整開放時間：周一至周五 8:10-17:00；周六、日 9:00-17:00 [5/29(日)為清潔日閉館]。

• 借書期限展延：本校學生身分，其借書到期日為5/16(一)-5/29(日)者，統一展延至6/1(三)，
期間不計滯還金。

• 進Ｉ讀書中心亦統一由2樓進出。開放區域：開放樓層之座位均採梅花座。

• 二樓大門處設立量測體溫區，入館請一律全程配戴口罩，配合量體溫、維持社交距離，如
有體溫高於 37.5 度、持續咳嗽等症狀，謝絶入館。

• 後續將視疫情發展狀況調整，請留意圖書館網站公告訊息。防疫期間，請多利用本館線上
數位資源，請參考校園網域外使用圖資館電子資源方法，不便之處，尚祈見諒，亦請各位
讀者注意自身健康，遵守各項防疫措施。

• 一樓電腦教室停止實體授課，電腦教室一僅開放周一至周五 8:10-17:00。


